
开元壹号60#地块商务公寓楼项目

测绘委托合同
委托方(甲方)：洛阳浩德鑫置地有限公司
受托方(乙方)：洛阳市房兴房产测绘有限公司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房产测绘管理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
一、委托测绘的房产概况
1、项目名称 ：开元壹号60#地块
2、坐落位置 ：洛龙区长厦门街与开元大道交叉口
3、本次委托的是该项目的共1楼，幢号为：商务公寓楼。总建筑面积约为：8.9万平方米。
二、委托测绘内容
1、依据竣工房屋的现状所进行的房屋建筑面积测绘计算。

2、绘制首次登记及转移登记测绘的分户图。
3、不动产首次登记及转移登记测绘成果数据上传。

4、规划核实测绘成果（含绿化核实）。

5、竣工测绘成果（含定位坐标测绘、竣工测量图测绘及房产落宗测绘成果）。

6、人防核实测绘成果。
三、甲方应提交的资料
1、营业执照（复印件）；
2、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或合法的土地使用证明（复印件）；
3、项目规划设计方案（电子版）；
4、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复印件）；
5、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复印件）；
6、经相关部门核具准的建筑施工图纸及设计变更等资料，以及相对应的电子图档；
7、建筑设计单位出的公共部位设计使用情况详细说明。

8、人防工程施工图审查意见书；

9、施工图设计文件和有关设计变更资料；

10、人防竣工图（包括全套建筑图，建筑总平面图、平时平面图和战时平面图齐全，战时平面图应标明人防建筑面积范围线）；

11、建筑工程设有防空警报控制室的需提供控制室建筑平面图；

12、人防部门批复文件和面积计算资料；

13、人防竣工测量需要的其它相关资料。

四、测绘费用
1、依据甲方最终房产实测面积及规划核实意见书核实的用途，参照国家、省现行收费标准收取测绘费用。

2、依据甲方提供的资料计算测绘费用共计人民币大写：贰拾万元整（小写：200000.00元）。上述金额为含税。其中，不含税金额188679.25元,增值税率6 %，增值税额11320.75元。甲方应于本合同签订后3日内向乙方预先支付测绘费人民币100000.00元。测绘完成后，甲方在领取测绘报告之时，一次性结清剩余的测绘费用。

3、发票开具要求及责任

3.1、付款前【5】日内，乙方应按甲方要具合法有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乙方应在开票之后【5】个工作日内将发票送达甲方，甲方签收发票的日期为发票的送达日期。如乙方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符合税务法律规定，应当重新开具，如造成甲方损失，乙方承担赔偿责任（包括但不限于税款、滞纳金、罚款及其相关的损失）。
3.2、乙方未按合同约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或实际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税率低于合同中约定税率的，乙方应赔偿甲方无法抵扣部分的税款金额，如造成甲方损失，乙方承担赔偿责任（包括但不限于税款、滞纳金、罚款及其相关的损失），同时，甲方有权终止合同。

3.3、如果甲方丢失增值税专用发票联和抵扣联，乙方应向甲方提供专用发票记账联复印件及主管税务机关出具的《丢失增值税专用发票已报税证明单》。甲方应提供明确的付款单位名称，转账号等发票上所需要载明的信息。如因甲方提供信息错误造成乙方损失，甲方应承担赔偿责任（包括但不限于税款、滞纳金、罚款及其相关的损失）。
五、技术标准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房产测量规范》（GB/T 17986.2000）；
2、建住房[2002]74号《关于房屋建筑面积计算与房屋权属登记有关问题的通知》；
3、《河南省建设工程项目联合测绘技术导则（试行）》。
4、甲方依据合同提供的有效相关文件资料。

5、《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范》(GB/T 50353-2013）。

六、测绘相关事项  
1、测绘过程中，甲方需安排熟悉项目情况的技术人员提供协助。
2、为保证本次测绘活动的合法性和成果的准确性，甲方应向乙方无偿提交相关的证件资料，并对所提交资料的真实性负法律责任。如有虚假、错误，一切后果由甲方自负。乙方仅对经甲方确认的资料数据进行的测绘计算负责。
七、双方权利和义务
1、甲方有权利在全额支付测绘服务费后取得测绘成果，包括图纸和房屋建筑面积测绘成果报告书。
2、甲乙双方经协商合理安排测绘作业时间，乙方有义务在开始作业后15个工作日内完成测绘服务，并按双方约定向甲方交付测绘成果;乙方有权利要求甲方在测绘期间提供所需资料和有关配合，若由此造成作业期限延误的，责任由甲方承担。如遇不可抗力或特殊情况，双方可协商延长工作日期。
3、乙方应严格执行国家相关测绘法律法规的要求，并确保测绘成果符合有关行政部门的规范要求。乙方对所出具的测绘成果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本合同生效后，双方应严格按照合同条款履行。如单方违约，所造成的损失由责任方承担。
八、争议解决方式
合同执行中如有异议，双方应协商解决。若无法达成协议，双方同意就本合同产生的争议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九、送达条款
双方明确送达信息如下：

甲方确认的送达信息为：

送达地址：洛阳市洛龙区开元大道壹号营销中心3楼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孔鹏    13526977379

乙方确认的送达信息为： 

送达地址：洛阳市涧西区周山路12号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经营部  （0379）63363915

双方在此共同确认，上述送达信息将作为双方在合同项下邮寄往来通知、函件等任何文件资料的唯一有效送达地址及联系信息。任何一方变更送达信息，应当提前十日书面通知对方，否则视为未变更。任何一方按照上述送达信息向对方邮寄任何文件资料，自邮件发出后的第三日视为已经有效送达对方并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不论该邮件是否已经由对方实际签收。

十、其它约定

    其他未尽事宜，双方可另行协商或签订补充协议。
十一、本合同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合同文本一式四份，双方各持两份。

甲方（签章）：                  乙方（签章）：

代表人签字：                    代表人签字：
地 址：                         地 址：洛阳市涧西区周山路12号
电 话：                         电 话：
             2021年  月  日             2021年  月  日
合同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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